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优秀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一

野性的呼唤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写的一部小说，后来
在20xx年2月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一开始我是以电影的方式来了解这部作品的。这是以一条狗
的经历来表现文明世界的狗，在主人的逼迫下，回到原始状
态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原是南方米勒法官家的一
条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后被人卖到寒冷的北部成为一
条雪橇犬，在恶劣的环境下，巴克领教了棍棒和犬牙的法则，
迅速的适应了极地环境，后来因主人的不断更替，巴克最终
和他最后的主人约翰前往了荒野之地，在那里找回了野性，
不再受人束缚，由一条家犬变成了狼王。

在电影中，巴克被善化了，不应该说整个故事都被善化了，
一些电影中的巴克坚强，勇敢，善良，隐忍在雪橇队的时候，
作为领头犬的斯皮茨，因为地位更高一级，所以他总是欺凌
其他雪橇狗，而巴克却与之相反，他总是尽力帮助其他雪橇
狗靠自己的善良感化他人，最终打倒斯皮茨，把他赶走，自
己成为了头狗，当我看到电影中的巴克时，我忽然感到这世
上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自己对他人的善良了，因为巴克的善
良，他获得了支持与人心，才成为了领头犬，让其他狗敬重
于他。

可是三天后我的感觉又改变了，只因为我读了原著小说，我
看完电影后就立刻在网上买了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的小



说，刚到时就一口气把它读完，但是读完后我感到很失望，
是对巴克对狗性以及狗性折射出来的人性而失望，小说中的
巴克是一只狡猾有篡位的野心，破坏规矩，抢夺其他狗食物
的狗，他自从当上雪橇犬，狗就一心想当领头狗，他每次都
在暗中捣乱，让领头狗无法好好带领群狗拉雪橇，暗中挑拨
离间，暗中偷取食物，变得非常残忍，狡猾。领头犬斯皮茨
也早想撕碎了他，当他们互相撕咬时，而它们的两个主人还
在看好戏，其中一个人还笃定巴克能将斯皮兹撕碎。

而到了后来巴克和斯皮兹终于开始了争夺，最后还是巴克赢
了，但是巴克没有放过斯皮兹，而是把她的喉咙直接咬断，
不过当她当上头狗后，却也变得非常忠诚善良，在小说里作
者强调适者生存，强调原始与野蛮，强调狼的特征，正如作
者自己写的，在原始的生命里，不存在慈悲，有人把慈悲误
认为恐惧，而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就铸就了死亡，你要么去杀
戮，要么被杀死，要么当吞食者，要么被吞噬，这就是法律，
这条训令是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它服从于它。

巴克在新的环境中为生存而努力，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人的
命运，不管是出于偶然的因素，还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但无
论怎样都不能逃避，要努力在新环境中学会更好的生存下来。

而我综合电影小说却觉得人要保持着善良，但要看对待怎样
的环境，怎样的一群人只有在生存的基础上才能善良——你
的善良，要带有锋芒。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二

习惯的束缚令内心烦乱；

又一次从冬日的睡眠中，

唤醒对原始野性的春恋。



你读到过这首诗吗？它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写的成名
作——《野性的呼唤》的开头。

暑假里，我就有幸从朋友那儿借来阅读了这本精美的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条名叫巴克的狗。整个故事以当时美国阿
拉斯加淘金热背景，讲述了在北方险恶的环境下，巴克为了
生存，如何从一条驯化的南方狗，退化到似狗非狗、似狼非
狼的野蛮状态。小说中的巴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杂交狗，它
被人从南方主人家偷出来卖掉，几经周折后开始踏上淘金的
道路，成为一条拉雪橇的苦役犬。又经过残酷的、你死我活
的斗争，巴克最终确立了领头狗的地位。在艰辛的拉雪橇途
中，虽然主人几经调换，但巴克和最后一位主人桑顿结下了
深厚情谊。桑顿多次将巴克从极端繁重的苦役中解救出来，
巴克也多次营救了身处险境的主人。当最后的主人不幸遇难
后，巴克将杀害主人的人一一咬死。从此，便走向了荒野。
正是这巴克一路上多次聆听到的、非常向往的野性的呼唤，
最终让巴克选择与狼共存、原始野性的.生活。

巴克是那样聪明能干，五分钟就为主人赚了1500美元，自
己150磅的身体却能拉动1500磅的货物；巴克是那样勇敢忠诚，
它能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不怕任何困难，越是困难，
越要去挑战，它甚至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主人叫它跳悬崖，
它就跳悬崖……在杰克伦敦的笔下，精彩鲜活地描写总让我
觉得巴克它已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无比顽强、不屈不饶的
战士。读着读着，我的心被之感动、为之震撼。我想，也许
在巴克看来，人类还不如它们狗忠诚，而是那么的残忍，用
毒打的方式制服它们，当它们因饥饿、疲劳、伤病不能为主
人拉雪橇时，主人就无情地将它们杀死。所以它才要义无返
顾的走向荒野。

我从前言中了解到，《野性的呼唤》这本小说反映了作家所
生活的时代的个人奋斗的真谛。我想，杰克伦敦之所以能写出
《野性的呼唤》这么精美而又有震撼力的小说。一个跟他艰
难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还因为杰克伦敦一直是个非常热爱读



书、热爱写作的人。在他少年时代，杰克伦敦就开始了如饥
似渴的阅读，积极为校报投稿。他不仅从书中寻找到他生活
中无法找到的答案，又广收博览，才成就了自己一部又一部
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不管是《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
还是生活中的杰克伦敦，他们那种顽强的生命斗志都值得我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学习、借鉴。

难怪，历经百年，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还是一本有
魅力有吸引力的好书！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三

巴克，是西方著名小说《野性的呼唤》中的主人公的名字，
它是一条狗，或者确切的说是一匹带有野性的狼。

《野性的呼唤》，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美国的
淘金热时期。

和其他的家养犬不同，巴克每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会
遥望北方，喉咙发出半似犬的吠声，但再到之后，声音却更
像是狼嚎。

由家主豢养，到最终成为被积雪覆盖森林的狼王，中间的故
事令人热血又震惊，但其中的一段追逐麋鹿的故事却很是令
人震惊。

麋鹿的双眼在与巴克对视的那一刻，就已经变成它的盘中餐
了。

麋鹿的体型很大，全力一击未免不会使这一匹孤狼重伤，但
是麋鹿没有锋利的獠牙，而这正给了巴克展开长久的拉锯战
的机会。

在剩下的时间里，孤狼不紧不慢的不断消耗着麋鹿。在它想



要摆脱跟随时，孤狼紧跟而上，在它想要喝水时，孤狼漏出
其锋利的獠牙，在它想要睡觉时，孤狼却逐渐靠近形成威胁。

最终，体型巨大的麋鹿拜倒在这孤狼的獠牙之下。

在卡尔·伊坎展开对塔潘公司的收购案例中，不难看出，在
卡尔身上所闪现出的狼的身影。

在卡尔的助理金斯利的帮助下，卡尔这匹狼的目光盯向了塔
潘这块肥肉。

从1977年年末，卡尔开始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收购塔潘的股
票。展开收购，选择塔潘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当时
美国股票市场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另外一方面，塔潘的资
产价值为大约20美元一股，是现在股票价格的两倍，这样看
来的话，购买塔潘的股票就等同于购买了一个基本上没有风
险的塔潘股票期权，只是，这个期权没有具体的到期日。

剩下来，卡尔·伊坎便开始逐渐的漏出了他的獠牙。首先，
给塔潘的首席执行官布拉休斯打电话，表示出伊坎公司想要
继续购买塔潘股票的意图，然后咨询公司的一些基本状况；
之后，以大量持股为资本，威胁布拉休斯公司可能会有收购
的风险，再之后，向证监会提报13-d表格。

当然，这中间，卡尔也遭遇到了一些风险，比如塔潘公司意
欲发行优先股的计划，但是最终被伊坎强力进入塔潘董事会
的意图做出了让步。

发展到后期，整场斗争，就是一场公司股东董事和公司管理
层的斗争，因为公司发展到后期，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
营管理，而公司的管理层似乎早已经将公司视为自己所有，
公司就是一个为自己赚取利益的工具，但是管理层似乎从来
没有考虑到股东们的利益，伊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能
够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赢得与公司管理层之间斗争的胜利。



公司的管理层肯定不愿意伊坎将公司的股票清算变现。

最终，在1979年8月，塔潘和布拉休斯与瑞典的巨无霸公司伊
莱克斯达成协议，这位神圣的“白衣骑士”以每股18美元的
价格，收购了塔潘的股票，此时，伊坎所持有的321500股塔
潘股票，获得了近270万美元的利润。

从1977年年末到1979年8月，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伊坎赚取
了270万美元，虽然这在伊坎后来的收购案中有点小巫见大巫，
但是这也正是验证了卡尔关于公司价值观的哲学思维是正确
的。

从野性的呼唤，到华尔街之狼，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做事情
从来都不会浅尝辄止，一但认定了猎物，将会全力以赴，锲
而不舍，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美国着名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叫
《野性的呼唤》。

《野性的呼唤》这本书写了一条叫做巴克的长毛大狗，从温
暖文明的南方被诱拐到冰天雪地的北极荒原，从一只养尊处
优、孤芳自赏、目空一切的贵族犬，到备受折磨不得不顺应
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雪橇犬，最后成为被伊哈特人称
为魔鬼的狼群领头狗。在它转变的过程中，巴克身上的野性
也被渐渐唤醒。虽然它在人类文明与道德规范的束缚下，在
人类的棍棒与皮鞭下也享受着人类认为的幸福和苦难，但是
巴克知道手特棍棒的人就是主宰，它不能反抗，只有服从。
如果不能顺应环境它一定会迅速地走向死亡。这时它把对自
由和野性的渴望压在心灵的最深处。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五

《野性的呼唤》这篇文章讲的是一只叫巴克的狗的`故事。巴
克是一只法官养的狗，被贩卖到遥远的阿拉斯加。在那里，
所有的问题都靠武力和利齿解决，那是弱肉强食的地方，没
有爱和温暖。巴克一开始并不适应这种寒冷和残酷的生活。
自从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活活咬死后，巴克才彻底醒悟了。

在北极，巴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气，打败了领头狗斯
比茨，成了这群狗的队长，创造出雪野速度记录后，巴克和
大部队永远的分别了，在极地三异其主，直到一位叫约翰的
好心人收养它。

在约翰那里，巴克真正感受到了爱，并对这种爱报以炽热的
回报。巴克曾五次救主，在河水中、在与强盗的殴打中、在
极度危险地悬崖上。。。。。。但在一次寻矿中，巴克与约
翰失去了联系，回来后看到约翰被人杀死。约翰死了，巴克
与人类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了。巴克来到了山野中，凭着强
大的攻击力成了野狼之王。

巴克其实就是杰克。伦敦的真实写照。杰克伦敦从小穷苦，
没上过学，当过印刷工、泥瓦匠，还坐过牢，但杰克从未向
命运屈服，最后，他成为美国伟大的作家。因此，文中的巴
克用的是“他”，而不是“它”。

坚强、不屈、勇于向命运作斗争，这便是文中主人公巴克的
精神，是每一位前进者的灵魂。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六

有人说它讲述的是进步与退化、文明与野蛮，有人说它讲述
的是社会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还有人说它讲述的是生存与
孤独、爱与自由。而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它讲述的是一个出生
于温室的个体，进入社会后是如何在残酷的生存法则中成长



为一个独当一面，真正成熟的个体。传达的是生命总是在不
断挣扎求生的过程中获得意义、力量和信念。

故事的主人公巴克是一条南方的贵族狗，从小就生活在大法
官的豪宅里，过着悠闲的富足的生活，此时的巴克就像未经
世事的孩子，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他眼前的这个样子。直到法
官家的园丁助手的背叛，将它卖到了狗贩子的手里，它才经
历了它从未经历过的残酷世界。从此巴克开始了它颠沛流离
的一生。期间，它五度易主。

它的第二个主人是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男人，当巴克从被关
着的箱里放出来的时候，因为愤怒，它第一时间被放出来的
时候就和红衣男人发起了要命一样的攻击。只不过红衣男人
给了它当头一棒，紧接着又是第二棒、第三棒。在这个胖男
人身上，巴克第一次学会了棍与齿的法则。它第一次深刻的
意识到：在一个手拿大棒的人面前，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那根大棒就像是一种暗示，将它引入到了弱肉强食的蛮横统
治法则中。如果第二个主人让巴克学会了权利与服从，那么
第三个主人则让它体会到了集体生存的残酷。

巴克的第三个主人，是一个政府的信使。有一只雪橇狗队，
当巴克刚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它就亲眼目睹了一只狗被其
它狗撕裂至死。巴克意识到，在这个集体里毫无公道可言，
你一旦趴下，那就死定了。为了生存，巴克学会了拉雪橇、
学会了挖雪洞、甚至还学会了偷肉吃。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
尘封在巴克身上的那种原始的野性也在慢慢的复苏，那是巴
克的祖先们给它这个种族留下的生存本能。为了避开主人的
棍棒，巴克小心翼翼的避开一切错误，也渐渐的忘记了自己
以前优越的生活。但遗憾的是巴克这一次的敌人，不是主人
而是自己的队友，狗队里的领头狗，它因自己至高无上的地
位受到了这只南方狗的胁迫，于是处处刁难。巴克一开始处
处隐忍，与此同时，它也在耐心的等待时机。最后的结局巴
克战胜了它，成为了雪橇队的老大。而它付出的代价就是自
己也渐渐的变成了一只凶狠的野兽，它尝到了厮杀的快感，



由此激发出了空前的野性。之后巴克又经历了两任主人。

在第四任主人的手下，它像机器一般繁重的工作，丝毫没有
休息。等遇到第五任主人的时候，它已经疲惫到站不住脚了。
而它面临的生存环境却越发残酷，巴克遭遇到了一次次的毒
打。更要命的是，它的主人坚持要在薄薄的冰面上前行，而
这么做，几乎是可以要了他们整个队伍的命。幸运的是，在
巴克性命攸关的时候，它的最后一个主人桑顿救了它。

桑顿本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给巴克的第四位主人一些建议，
让他暂时不要走冰面，但当他看到巴克的主人们表现出无知
和对巴克的孽待时，他像野兽一样的扑了过去，并带着哭腔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再打它，我就和你拼了！”，在一番
搏斗后，桑顿救下了巴克，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了它无微
不至的照顾，关于桑顿的这种照顾，书中是这样描述
的：“别人关心他们的狗不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就是因为
要尽一份责任；但他却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狗，这样
做完全是因为不由自主。当然，他关心还有很多。他总是友
好地和它们打声招呼或说句鼓励的话，还经常坐下来和它们
长谈，不但狗们觉得高兴，他也觉得快乐。”。巴克生平第
一次得到真正的爱，而这样伟大的爱也唤醒了巴克心底对桑
顿燃烧似的爱。

关于巴克的这种爱，书中有两个很打动人的例子，一个是当
桑顿坠入激流时，巴克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要跳去水中去救
他；另一个则是巴克为了桑顿拼尽全身力气，然后超乎想象
的完成了其它狗从来没有完成过的壮举，可以说桑顿完全俘
获了巴克的心。然而此刻，巴克的野性已经完全复苏，它经
常能感觉到来自森林深处的召唤，它一次次的向森林冲去。
期间，更是有野狼想带它进入狼群，但是桑顿的爱还是一次
次的将它拉回。最后桑顿被印第安人杀死，巴克才彻底暴走，
它化身成了杀戮的魔鬼，咬死了印第安人，完成了对人类这
种最高生物的复仇。并在之后于一己之力征服了狼群，成为
了狼群之王。故事由此结束。



在看到巴克所经历的这些脱变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确实，无论是从巴克的出身，
还是它在被拐入社会后发生的一切，都能从我们身边的人，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身上找到影子。巴克开始生活在一个富贵
的法官家，正如大多数生活在父母庇护下的顺风顺水的孩子
们，在他们步入社会前还不知道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模样。就
像巴克被迫进入社会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每个孩子都
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社会中的各种人和各种事，也不得不面
对人生中的一系列烦恼和困境。故事中的巴克品尝了权利的
无尽苦头、经历过同伴的无故恶意、体会过生存的无尽残酷，
而这些也都一一的发生在了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一次次见
证了生活的残酷、人性的阴暗，也是在一次次的碰壁中像巴
克一样慢慢坚强、慢慢长大。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巴克
遇上了桑顿，就像是一个在社会中打拼多年的自己遇到了灵
魂的另一半，虽然结局并不算完美，但这一次的相遇让我们
明白：生活并不是只有黑暗。

故事的最后，巴克成了狼群之王，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生命原
始的勇气和力量，而这种勇气和力量最终会带领我们蜕变成
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真正成熟的人。那么这个挣扎求存的
过程也就是生命的意义。

读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七

看了这个故事，多么冷酷无情的人都会潸然泪下。它写了一
只狼狗的故事，这只狼狗，叫布克。布克先后换过多个主人：
法官、法兰夏、派劳特、哈尔、查尔斯、梅西子、宋顿。可
布克最后只选了宋顿作自己真正的主人，为他赴汤蹈火，献
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正因法官把布克当作玩具，法兰
夏等人更是把布克当奴隶对待，只有宋顿，把布克当作朋友!
与它玩，与它说话，与它比赛跑步……当宋顿惨遭印第安人
杀害时，布克十分悲愤，愤怒地扑向不知必他自己强大多少
倍的人，并咬死了数十个人。正应了那句老话：士为知己者
死。



布克虽然是一只狗，但它是忠义还是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我。

看看精忠报国的岳飞吧，他驰骋沙场，为国杀敌，忠心耿耿，
立下不少战功。他还有着打进黄龙府，迎回二圣的雄心壮志，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在风波亭就义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
岳飞以身许国，虽死无恨。

再看看同朝为官的奸臣秦桧吧。他外表看起来对宋高宗一片
忠心，内心其实奸诈无比。他在金兀术帐下时呆了十几年，
当年金兀术对他略施恩惠，秦桧便回国作了卧底。

秦桧见利忘忠、见利忘义，连一条狗都不如!相比之下，布克
虽说是一只狗，却比秦桧——人还要懂得做人(对布克来说是
做狗)的道理!

孟子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秦桧做到了
么?还有，秦桧的做法算得上忠义吗?相反，岳飞便是我们的
忠义典范!

此刻时代不一样了，可我们依然需要忠义这种传统美德，不
是么?


